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北京植信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与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

议，自2015年2月13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代理下列基金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博

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B类基金代码：000665）、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A类前端基金代码：

050106）、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50011）、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

码：050019）和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27）。

有关详情请咨询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802-123， 访问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网站：www.zhixin-inv.com；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 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bosera.com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3日

博时安丰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2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安丰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简称 博时安丰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

LOF

）（

场内简称

：

安丰

18

）

基金主代码

16051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基金

。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

。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08

月

22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

法律法规以及

《

博时安丰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合同

》

及

《

博时安丰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招

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02

月

25

日

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02

月

25

日

2、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本基金每个

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5到20个工作日的期间。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合同约定的开放期之

外的日期不接受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含）起18个月的期间，即2013年08月22日至2015年

02月21日。 因2015年2月22日至2015年2月24日为节假日， 本基金第一次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

2015年02月25日至2015年03月24日。本基金第二个封闭期为2015年03月25日至2016年09月24日（节假日相应

调整，请以公告为准）。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

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2）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时除外。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3、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场外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不低于500元，场外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不低于100元。场内首次申购的最低金

额不低于500元，场内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不低于500元，详情请见当地销售机构公告；

（2）申购及赎回费率

本基金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并对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场外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

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1） 对于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场外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 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

0.06%，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购买金额

（

M

）

申购费率

M＜50

万元

0.06%

50

万元

≤M＜300

万元

0.03%

300

万元

≤M＜500

万元

0.008%

M≥500

万元 每笔

100

元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

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

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

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2）除上述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场外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外，通过场外申购本基金的其他

投资者，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0.6%，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购买金额

（

M

）

申购费率

M＜50

万元

0.60%

50

万元

≤M＜300

万元

0.30%

300

万元

≤M＜500

万元

0.08%

M≥500

万元

1000

元

/

笔

（3）对于通过场内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销售机构可参考上述标准收取费率佣金。申购费用由投资人

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4）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在调

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

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4、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00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2）赎回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

（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赎回份额和账户最低持有余额的数量限制，基金

管理人必须最迟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

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

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办理相关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2）场外销售机构

1）代销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代销券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讯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其他：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场内销售机构

场内销售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可在深交所网站查询。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1）《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上市交易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

额净值。

（2）基金上市交易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交易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3）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

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

媒体上。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博时安丰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第一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等

相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本基金

相关法律文件及资料。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本基金的开放期为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五至二十个工作日，开放期内，

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开放期未赎回的份额将自动转入

下一个封闭期。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

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

（3）2015年02月25日至2015年03月24日为本基金的第一个开放期， 即在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接受办

理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2015年03月24日15：00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直至下

一个开放期。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

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0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008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

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长

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各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

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25,200万元、7,980万元、8,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敞口4,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

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北京路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1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韩亚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各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38,065万元，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111.08%，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长春亚泰

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各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25,200万元、7,980万元、8,000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敞口4,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北京路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1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韩亚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各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38,065万元，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111.08%，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石灰石、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384,217,823.46元， 总负债为3,763,434,698.39

元，净资产为1,620,783,125.07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635,466,264.52元，净利润122,482,216.78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截止201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670,241,022.49元，总负债为3,969,156,

134.92元，净资产为1,701,084,887.57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78,663,436.66元，净利润80,301,762.50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751,793,168.89元， 总负债为1,586,106,

236.71元，净资产为1,165,686,932.18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687,357,594.35元，净利润48,639,773.56元（以上

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98,767,832.62元，总负债为2,

005,383,614.3元， 净资产为1,193,384,218.32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78,817,690.61元， 净利润27,697,

286.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水泥预制构件除外）、水泥包装制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65,400,089.81元， 总负债为679,137,

068.75元，净资产为386,263,021.06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776,734,434.22元，净利润44,743,959.99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截止201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80,231,107.75元，总负债为994,

469,808.52元，净资产为385,761,299.23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98,631,998.19元，净利润-501,721.83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大经路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04,008,276.11元， 总负债为242,831,

597.68元，净资产为261,176,678.43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690,840,004.01元，净利润60,658,938.55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截止2014年9月30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58,665,787.68元，总负债为260,

142,715.82元，净资产为298,523,071.86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62,387,010.32元，净利润37,346,393.43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南湖大路

法定代表人：宋尚龙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五金、钢材、电器机械及器材批发零售；供热、供汽；二次供水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1,029,605,369.53元， 总负债为733,768,

989.79元，净资产为295,836,379.74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383,713,366.85元，净利润6,412,987.73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截止2014年9月30日，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683,189,014.94元，总负债为407,

780,770.26元， 净资产为275,408,244.68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0,253,788.77元， 净利润-20,428,

135.0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吉林市龙潭区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方砖、水泥砌块、机械制造及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08,892,159.76元，总负债为370,250,390.09

元，净资产为138,641,769.67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429,899,711.24元，净利润5,632,549.28元（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截止201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51,002,296.8元，总负债为408,124,880.84

元，净资产为142,877,415.96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13,085,036.59元，净利润4,235,646.29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拥

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38,065万元，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111.08%，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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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2月9日以送达、 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给各位董事，本

次会议于2015年2月1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3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3名，会议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亚药业"）成立于1999年，注册地址为吉林省敦化市，

法定代表人冯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00万元，其中大连中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持有其40.76%股权，敦化市

盛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23.97%股权， 蒋群持有其21.64%股权， 冯祥持有其12.21%股权， 苑敏持有其

0.71%股权，杨勍持有其0.71%股权。

东北亚药业主要经营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口服溶液剂、丸剂、原料药生产等，拥有6大剂型及1

个原料药，共42个品种、44个文号；拥有5个独家品种，分别为镇咳祛痰、平喘消炎的鸡胆口服溶液，健脾和

胃、理气化滞的枳陈消食口服溶液，滋补肝肾、益气养阴的杞天口服溶液，清热解毒、治疗咽炎的黄芩茎叶解

毒胶囊及原料药黄芩茎叶总黄酮；拥有9项专利，其中5个发明专利，分别为从黄芩茎叶中提取总黄酮的方

法，黄芩茎叶在制备镇痛、抗炎和解热药物中的应用，一种用于镇咳、祛痰、平喘、消炎的中药制剂，一种消栓

通络的药物制备方法，一种益气养阴、滋补肝肾的中药制剂。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2015〕1053号审计

报告，截止2013年12月31日，东北亚药业总资产为86,521,556.98元，总负债为60,976,760.10元，净资产为25,

544,796.88元，2013年度东北亚药业实现营业收入85,621,383.63元，净利润-8,414,978.70元；截止2014年11月

30日， 东北亚药业总资产为97,983,253.89元， 总负债为72,765,520.87元， 净资产为25,217,733.02元，2014年

1-11月东北亚药业实现营业收入86,107,497.61元，净利润3,800,936.14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007

号资产评估报告，经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2014年11月30日，东北亚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的评估值为10,348.10万元，较东北亚药业经审计后的净资产账面值2,521.78万元，评估增值7,826.32万元，增

值率310.35%。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经营需要，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医药产业整体

实力， 现同意吉林亚泰集团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出资4,157.52万元收购大连中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东

北亚药业40.76%股权， 出资2,444.94万元收购敦化市盛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东北亚药业23.97%股权，

出资2,207.28万元收购蒋群持有的东北亚药业21.64%股权， 出资1,245.42万元收购冯祥持有的东北亚药业

12.21%股权，出资72.42万元收购苑敏持有的东北亚药业0.71%股权，出资72.42万元收购杨勍持有的东北亚药

业0.71%股权，合计收购价款为人民币10,200万元。股权收购完成后，吉林亚泰集团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

东北亚药业100%股权。

此事项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综合授信即将到期，同意公司继续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55,

000万元，期限1年；同意公司继续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40,000万元，期限1

年；同意公司继续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35,000万元，期限1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长春亚泰

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各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25,200万元、7,980万元、8,000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敞口4,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北京路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1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韩亚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各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38,065万元，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111.08%，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2015年 2 月 13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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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经营管理需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决定于2015年3月10日上午10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4年度

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3、会议时间：2015年3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点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3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3月9日-2015年3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3月10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9日15:00至

2015年3月10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1号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15年3月5日

8、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2015�年3月5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被委托人可不

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 会议审议的事项

（一）、会议时间：2015年3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点。

（二）、会议地点：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拟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4年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2015年预算的议案》；

7.《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9.《关于公司2015年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薪酬、监事薪酬的议案》；

1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1.《关于公司2015年度与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2.《关于公司2015年度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其中：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为需要对中小投资者（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业务专

区信息披露业务中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披露要点，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的审议事项。

上述12个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2月1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3月9日（星期四：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30）；

2、登记地点：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办法：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

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

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须在2015年3月9日17:30前

送达本公司。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1号四楼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650500，信函请注明“2014年度股东大会”字样。

（4）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

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727。

2、投票简称：一心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3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代表议案2，依次类推。每一个

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100

议案1 1.《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00

议案2 2.《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

议案3 3.《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3.00

议案4 4.《关于公司2014年决算报告的议案》； 4.00

议案5 5.《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00

议案6 6.�《关于2015年预算的议案》； 6.00

议案7 7.《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

议案8 8.《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8.00

议案9 9.《关于公司2015年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薪酬、监事薪酬的议案》； 9.00

议案10 1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0.00

议案11

11.《关于公司2015年度与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

司、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1.00

议案12

12.《关于公司2015年度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2.00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

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现场

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

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请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注册，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

位数字的激活核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核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

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13:00即可以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

活。密码激活后如果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3）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1） 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一心堂2014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

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的操作；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

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3）同一表决权既

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股东大会结束后次一交易日登陆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

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5）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

证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应当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田俊、代四顺

联系电话：0871-68185283

联系传真：0871-68185283

联系邮箱：1192373467@qq.com

联系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1号四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650500

3、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提前半小时到达会场。

4、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

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2、《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2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本人/单位授权 （先生/女士）对以下表决事项按照如下委托意愿进行表决，并授权其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

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第1-12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审 议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4年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2015年预算的议案》；

7.《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9.《关于公司2015年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薪酬、监事薪酬的议案》；

1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1.《关于公司2015年度与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云南通红温泉有限公司、云南红云健康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2.《关于公司2015年度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说明：

1、请股东在议案的表决意见选项中打“√”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2、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

3、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4、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参会回执

参 会 回 执

致：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拟亲自/委托代理人出席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上午10点举行的

2014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股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

1、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2015年3月5日前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他人出席的须填写

《授权委托书》及提供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参会回执传回公司；

2、参会回执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002727�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019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4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将于2015年3月4日（星期三）15：00�– 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2014年度业绩网

上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裁赵飚先生、独立董事母景平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田俊先生

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邹玲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1日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4]57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以12.20元/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510万股，共募集资金总额79,

422.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517.13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74,904.87万元。公司所募集的资金用于直营连锁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信息化电子商务建设项目、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四个项目。该募集资金于2014年6月26日全部到位，业经中审亚太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审亚太验[2014]020005号”验资报告验证。

募集资金使用和余额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794,220,000.00

减：发行费用 45,171,300.00

募集资金净额 749,048,700.00

减：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511,479,939.90

加：利息收入 736,403.70

减：手续费支出 253.30

募集资金余额 238,304,910.50

（2）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管理制度》。根据该制度的要求，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呈贡支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签订了直营连锁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东陆桥支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签订了信息化电子商务

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呈贡支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签订了补

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呈贡支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签

订了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在两个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公司在使

用募集资金用于直营连锁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信息化电子商务建设项目、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时，资金支出必须严格

按照公司资金审批规定办理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并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该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公司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均按上述制度履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资金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呈贡支行 78110154800000904 204,874,949.5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东陆桥支行 7302210182600019115 33,407,480.5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呈贡支行 78110154800000929 9,634.4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呈贡支行 78110154800000937 12,845.91

合 计 238,304,910.50

（3）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共使用募集资金511,479,939.90�元，其中用于置换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271,736,800.00

元，直接使用募集资金 239,743,139.90元。已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建设直营连锁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资金264,816,

400.00元，信息化电子商务建设项目资金26,663,539.90元，偿还银行贷款项目资金120,000,000.00元，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资金100,

000,000.00元。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238,304,910.50元，其中产生的利息收入为736,403.70元，手续费支出为253.30

元，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无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实际投资主体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决议，为便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将尚未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四川省攀枝花及凉山州地区部分委托四川

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实施；在四川省成都、川南、川东北地区部分委托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实施；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部分委托广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在重庆市实施的部分委托重庆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实施。

(四)�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重大差异。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本公司自2011年3月18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止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

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71,736,800.00元此事项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于2014年7月20日出具中审亚

太鉴[2014]020043号《募集资金置换鉴证报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意见同意置换。置换工作已于2014�年8月实施完毕。

(六)�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本公司募集资金中计划用于直营连锁营销网络建设46,926.00万元，新开店1350家,截止2014年12月31日，已开店802家，

使用募集资金26,481.64万元，剩余资金20,487.49万元尚未使用，其中64.28万元为利息收入。

2、本公司募集资金中计划用于信息化电子商务建设6,000.00万元，截止2014年12月31日，已投入使用募集资金2,666.35万

元，剩余资金3,340.75万元尚未使用，其中7.10万元为利息收入。

3、本公司募集资金中计划用于补充流动资金10,000.00万元，截止2014年12月31日，已全部投入使用，剩余资金0.96万元为

利息收入。

4、本公司募集资金中计划用于偿还银行贷款12,000.00万元，截止2014年12月31日，已全部投入使用，剩余资金1.28万元为

利息收入。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本公司所募集的资金用于直营连锁营销网络建设、信息化电子商务建设、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四个项目，无法单

独核算效益。通过该项目实施，可以提高本公司系统数据处理能力和安全运行能力，提升管理水平，为未来连锁业务的进一步

拓展提供有力支撑。

四、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中不存在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2月11日批准报出。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

3．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明细表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4年12月31

编制单位：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4,904.87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147.9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147.9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1)

报告期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3)＝(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报告

期内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直营连锁营销网络建设 否 46,926.00 46,904.87 26,481.64 26,481.64 56.46 - - 是 否

信息化电子商务建设 否 6,000.00 6,000.00 2,666.35 2,666.35 44.44 - - 不适用 否

偿还银行贷款（附件3） 否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00.00 - -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 - - 不适用 否

合计 - 74,926.00 74,904.87 51,147.99 51,147.99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

划募集资金金额部分的使

用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238,304,910.50�元。

附件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放账户及使用情况 2014年12月31日账户余额

募集资金投入

账户金额

其中：用于置

换已投入自筹

资金金额

直接使用募集资

金

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

其中：利

息收入

其中：手续

费支出

1

直营连锁营销网

络建设

469,260,000.00 469,048,700.00 258,181,500.00 6,634,900.00 204,874,949.56 642,876.26 226.70

2

信息化电子商务

建设

60,000,000.00 60,000,000.00 13,555,300.00 13,108,239.90 33,407,480.59 71,047.09 26.60

3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9,634.44 9,634.44

4 偿还银行贷款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12,845.91 12,845.91

合计 749,260,000.00 749,048,700.00 271,736,800.00 239,743,139.90 238,304,910.50 736,403.70 253.30

附件3：

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明细表

本公司 2014年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12,000万元，具体偿还贷款明细如下表：

序号 贷款银行

贷款本金余

额（万元）

到期日 实际归还日期

归还金额（万

元）

1 浦发银行 3,000.00 2014-12-11 2014-08-01 3,000.00

2 中信银行 3,000.00 2015-02-20 2014-08-01 3,000.00

3 建设银行 2,000.00 2015-02-23 2014-08-01 2,000.00

4 工商银行 2,000.00 2014-08-9 2014-08-01 2,000.00

5 交通银行 2,000.00 2015-04-01 2014-08-01 2,000.00

合 计 12,000.00 12,000.00


